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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负担“轻重”的法律调整
＊

张守文＊＊

内容摘要：市场主体负担过重是我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有效解决不能仅靠政策，尚需各类法律的

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功用更为直接而重要。从制度实践看，运用经济法调整市场主体负担尤为必要且

可行，只有不断推进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协调，遵循法定、适度和绩效的原则，才能不断提升经济法治水平，
防止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失衡，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理论层面看，针对市场主体的负担问题，通过对传

统的“轻重理论”的借用、借鉴和拓展，可以运用负担能力、轻重权衡、轻重调整、轻重适度和轻重均衡等范畴，
构建经济法的“轻重理论”，这既有助于揭示负担调整的法律机制，丰富经济法的分配理论和发展理论，也有

助于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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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解
决当前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各界的共同期盼。而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市场主体负担过重的

问题备受关注，不仅需要经济学的探讨，①更需要法学的思考。
自古及今，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各国莫不重视国民负担问题，因为国民负担过重，就会导致民不聊生、民

怨沸腾，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稳定。事实上，历史上的“治与乱”，都与国民负担的“轻与重”直接相

关。因此，每次的“治乱循环”都大体对应着国民负担的“轻重变易”。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的国家治理。因此，国

家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状况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保持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以及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分配秩序，均有重要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经验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我国对市场主体的负担问题也特别关注。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强调要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并力图通过保障企业和个人的收

益和减轻其负担，来实现多赢的目标；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基于对市场机制的重视，国家更是通过诸多

制度安排，力图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使其作为市场主体，可以更自主、自由地展开市场竞争，从而更好地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尽管国家已做出诸多“减负”努力，但市场主体的现实负担依然较重，高成本、高杠杆、高税费等问题所带

来的巨大压力，已影响其生产经营和存续发展。由于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涉及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因
而单靠市场机制或政府政策都难以解决，唯有针对两个方面的成因在法律上综合施策，才可能有效应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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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制度完善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７ＡＦＸ０２３）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相关研讨可参见刘尚希：《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载《财政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赵治纲：《“降成本”现状、

成因与对策建议》，载《财政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等等。

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具有一致性，会影响治乱离 合，而 国 民 负 担 则 是 制 度 成 本 的 重 要 体

现。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２６页。



失灵和政府失灵，切实解决市场主体负担过重的问题。③。
为此，我国近年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去杠杆、降成本”，④并大力推进“减税降费”，优化

营商环境，这些措施都力图从市场和政府的维度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并增进经济发展动力，推动市场经济

的发展。尽管国家为此出台了大量政策，但市场主体负担过重的问题仍未根治，甚至在一定时期还会出现

“周期性反弹”。因此，在调整市场主体负担的过程中，政策与法律应如何配合，政府职能应如何转变，都是非

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本文试图说明，解决市场主体负担过重的问题不能仅靠政策，还必须强调法治因素的影响；在调整市场

主体负担方面，各类相关部门法都应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经济法能够分别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影响市场

主体的负担调整，具有更为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强调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有效配合，并不断转变政府

职能，减少政府的汲取意愿，同时，应在经济法制度中形成“衡量主体负担轻重并进行相应调整”的机制。此

外，为市场主体减负的前提是其负担过重，其目标是负担要轻重适度，而并非负担为零，这样才能使政府和市

场主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在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中实现共赢。⑤。
考虑到经济法对于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调整最为直接和重要，本文将首先从市场主体负担调整的制

度实践出发，说明调整市场主体负担的必要性与经济法相应的重要功能，强调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配合

以及推进经济法治的重要性；⑥同时，考虑到市场主体负担调整的核心是使其负担“轻重适度”，且在经济法

上具有形成相应调整机制的可行性，本文还将基于对既有理论的借用、借鉴和拓展，提出经济法的“轻重理

论”，进一步在理论上揭示调整主体负担的法律机制、法律制度的重要功用以及“轻重理论”的应用价值。

二、负担调整的制度实践及其法治问题

对市场主体的负担为什么要有法律调整？为什么尤其要加强经济法调整？目前的制度实践存在哪些法

治问题？这是首先需加以说明的问题。
（一）负担调整的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

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市场主体负担较重，就会影响其生产经营；如果大量市场主

体负担普遍较重，就会影响相关行业、区域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不仅对个体和

局部重要，对整体和全局亦甚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不断强调降低企业各类成本的重要原因。此外，市场主体

的负担调整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市场主体的负担与其义务直接关联，若其义务较多，就会在结果上体现为负

担较重，不利于其从事相关市场行为，影响其积极性发挥，无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法学研究大都更重视权利和义务，对其背后的收益和负担关注相对较少。而包括经济法学在内

的现代法学研究，则要在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审视其背后的收益多少与负担轻重，并据此评判相应的法

律调整问题，这对于促进公平分配和有效发展更为重要。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市场主体所享有的经济发展权，直接关乎其存续和发展，⑦并影响其竞争能力、创新

能力或发展能力。如果市场主体负担较重，就会损害其上述能力，并相应影响企业竞争、地区竞争甚至国家

竞争。因此，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发展权，减轻其过重的负担，使其负担轻重适度，既是经济法调整的重

要目标，也是国家推进经济法治的重要方向。
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之所以特别需要经济法，是因其具有独特的规范结构，并由此生成能更直接有力地

推动负担调整的特定功能。例如，在经济法的规范结构中，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都涉及市场主体的权利

和义务，直接影响其负担的大小或轻重。尤其在财税法领域，如果立法不科学或执法不当，就会导致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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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可参见张守文：《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相关探讨可参见马勇等：《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这里的社会系统是广义的，经济系统和 法 律 系 统 都 是 社 会 系 统 的 分 系 统，“其 所 有 的 运 作 始 终 是 在 社 会 中 的 运 作”。

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１５页。

参见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张守

文：《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初探》，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体税费负担过重；在金融法领域，如果制度不合理，就会出现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样会加重

其负担。⑧ 上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经济 法 的 制 度 调 整，改 变 相 关 的 权 义 配 置，不 断 推 进 减 税 降 费。可

见，无论在理论或实践层面，通过经济法制度来调整市场主体的相关负担，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制度实践中的法治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和市场主体负担较重的事实，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采

取各种措施，不断推进调整市场主体负担的制度实践。例如，在财政领域大幅度减少各种涉企收费；⑨在税

收领域推出了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以及“普惠性减税”，强调对小微企业以及国家鼓励的相关

产业实施所得税优惠等；在金融领域通过调息以及其他金融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进普惠金融，瑏瑠扶持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等。这些旨在降低市场主体负担的重要措施，客观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上述的许多措施是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形式来推行的。这些政策确有其及

时、灵活的一面，但在效力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协调好经济政策和经济法的关系，把相关政策及时转

化为法律制度，确有其必要。毕竟，法律制度在稳定性、执行力方面更有优势，只要立法科学，执行坚决，就会

更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负担，并防止已减轻的负担出现“周期性反弹”。

因此，在正视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各自功用的同时，应加强两者的配合，并在经济法治的框架下更好地发

挥经济法的作用。依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既要法定，也要适度，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应有的绩效。具体到市场主体负担方面，因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而给市场主体带来的负担也都要

法定、适度，市场主体负担过重或过轻时都应进行调整，从而使其“轻重适度”并获得更好的绩效，以增进社会

总体福利。可见，坚持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升经济法治水平，有助于弥补单纯依靠经济政策存在的不足。

此外，尽管加强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配合，推动相关经济政策转化为经济法都非常必要，但仅从政府角

度看，要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尚须基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能，

使政府专注于行使其基本职能（如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实施行政干预，这可

以减少政府部门不必要的事权和事务，降低其开支和汲取意愿，从而有助于政府部门更超然地推动市场主体

负担的合理调整，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的负担。

从历史上看，任何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好的阶段，都是各类主体负担较为适度的时期。追求主体负担的适

度，并在主体负担轻重失衡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通行做法和必由之路。现代国家需综

合运用各类相关法律，尤其应通过经济法调整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实现其收益与负担的“适度”，

这也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和公平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只有确保负担适度或公平，才能更好地实现增进效率的

目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因此，基于经济法调整主体负担的制度实践，以及历史上调整各类主体负担的经验和规律，当前也要以

轻重适度为市场主体负担调整的目标。当然，轻重适度的标准有时难以具体明晰，更非一成不变，恰恰应适

时、据实作出动态调整，这就需要依循相关的理论和规则，在经济法上确立一套有效的调整机制。为此，有必

要进一步提炼经济法上的主体负担理论，以有效回应和指导相关实践。

三、负担调整的理论问题探析

从主体负担的维度看，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目标和功能，是基于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状况，进行相应的适

度调整，从而实现其负担的轻重均衡，以避免因负担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中，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轻重”为基本范畴，有助于提炼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理论”。

考虑到市场主体负担与法律上的权义配置直接相关，因而有必要从“权义结构”和“配置结果”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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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企业的负担主要分为税收、社保、收费和融资四类负担。参见庞凤喜等：《减税与减负：企业负担的类型与成

因》，载《税务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１０４号）中也有大量有关减税降费的要求。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７４号）。



分析主体负担的“轻重”，并相应实施轻重权衡和轻重调整，从而实现轻重适度或轻重均衡的目标。基于上述

涉及负担“轻重”的诸多要素，可以借用历史上的“轻重理论”的概念，借鉴其调控思想，拓展并提炼当代经济

法有关主体负担的“轻重理论”。
（一）“轻重理论”的扩展及其与负担调整的关联

历史上的“轻重理论”，或称“轻重论”，其思想可上溯至管仲。瑏瑡 对于其丰富内涵，学界曾从政治、经济、
法律、历史等多个维度展开解析，可谓成果颇丰。瑏瑢 在经济领域，从管仲到桑弘羊，从重商主义到重农学派，
从国家干预到自由放任，各国不同时期的经济人物、理论流派或经济政策，对“轻重理论”均有其独特理解，只
是对轻重的内涵、对象、力度、时空等可能有不同认识而已。瑏瑣

自古及今，治国理政务须“明轻重，善权衡”，瑏瑤唯有善于评估形势，权衡利弊，明晰调控和规制方法，才可

能有效解决国家治理问题。而“以轻重御天下”，瑏瑥不仅是轻重理论倡导者的理想和方法，也体现了轻重调整

的重要价值。在不同的时空，重什么（如历史上的重农抑商、重商主义），轻什么（如历史上的轻徭薄赋），轻重

的程度如何，都会对相关主体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拓展，可从多个角度理解“轻重”范畴。例如，从动态的角度看，轻重是依托于

事物之间的关联来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在相关领域实施的轻重调整，其实就是调控或规制，因而它可

以成为经济法上的重要手段；从静态角度看，轻重是一种“结果”，体现为相关主体负担的状态，由此使轻重理

论与市场主体负担的调整亦紧密相关。基于上述认识，轻重理论可适用于财税、金融、价格、产业、竞争等多

个领域，其中涉及的轻重调整手段或相应的法律规制，已成为现代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同时，轻重理论对于主

体负担的重视以及对轻重均衡的追求，瑏瑦与现代经济法所强调的均衡亦有内在关联。
基于上述对“轻重理论”的广义理解，考虑到财税、金融、价格、产业、竞争等各类经济法制度都涉及轻重

手段的运用，并由此影响主体负担，经济法研究应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轻重手段，主要涉及轻重权衡和轻重

调整；另一个是轻重结果，主要体现为主体负担的轻重或义务的多寡，由此可以判断主体负担是否适度。上

述的手段与结果直接相关，从结果的角度观察，更有助于明晰负担轻重的状态，从而可进行逆向操作，即通过

轻重手段的反向调整，来实现轻重均衡的目标，这也是对经济法的调控理论和规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拓展传统的“轻重理论”，并用以分析市场主体的负担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更好地解决现实的主体负担失衡问题。从制度实践看，减轻市场主体的过重负担，使其负担轻重适度，一直

是经济法的重要目标，并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无论是农村改革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还是城

市改革中的“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无论是财税制度变革，抑或金融体制改革，都是通过经济法的动态调整，
来不断实现市场主体负担轻重适度的目标。

其实，经济法无论作为“分配法”还是“发展促进法”，都需要通过对主体收益或负担的分配，实现持续的

轻重适度，这正是经济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和路径。瑏瑧 因此，通过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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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轻重理论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而对于其作者则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朱熹认为《管子》主要是管仲学派的成果，

而并非管仲一人一时之作，也有学者认为《管子》虽 经 刘 向 整 理 编 纂，但 主 要 作 者 是 管 仲 及 其 弟 子，甚 至 就 是 管 仲 本 人，等 等。

考虑到管仲是轻重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因而一般都把管仲作为轻重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多位著名学者都对此有深入研究，如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俞寰澄的《管子之 统 治 经 济》、罗 根 泽 的《管 子 探 源》、梁

启超的《管子传》、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胡寄窗的《管子经济学说》等，都影响较大。

有学者认为，由于“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管子 揆度》），轻重原理具有普适性，轻重理论作为经世济民的世界 观 和

方法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和权变法的三者统一，因 而 是 一 种 整 体 主 义 的 经 济 哲 学。参 见 陈 宣 明：《作 为 经 济 哲 学 的 管 子 轻

重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司马迁认为，管仲任齐相后，“贵轻重，慎权衡”（《史 记 管 晏 列 传》）。其 实，现 代 国 家 面 对 复 杂 的 国 内 国 际 经 济 形 势，

要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尤其需要“明轻重，善权衡”。

管仲认为，“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 正，臣 櫎 从 而 以 忠，此 以 轻 重 御 天 下 之 道 也，谓 之 数 应。”（《

管子 山至数》）。

也有学者认为轻重体现的就是对均衡的追求。可参见陈国权：《管子轻重理论的均衡思想》，载《财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

参见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始终是经济法调整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经济法主体负担的“轻重理论”的提炼

基于市场主体负担与“轻重理论”的紧密关联，可以提炼经济法主体负担的“轻重理论”，它至少包括负担

能力、轻重权衡、轻重调整、轻重适度、轻重均衡等基本范畴。上述范畴的内在关联是：对于现实的主体负担

的状况，需要基于其负担能力，依法作出轻重权衡，并通过权义结构变动或权义再分配来进行轻重调整，以使

各类主体的负担更为适度，从而在兼顾公平与效率基础上实现轻重均衡。瑏瑨 上述范畴关联既是轻重理论的

核心内容，也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机制；而围绕上述范畴所形成的具体理论，则构成了“轻重理论”的基本框

架，现分别简要探讨如下：

１．负担能力理论

主体的负担能力是“轻重理论”的重要范畴，围绕该范畴可扩展研究经济法的诸多理论问题。在经济法

主体的诸多能力中，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纳税能力等已受到较多关注，而“承受能力”作为其负担能力的一

种体现，重要性正日益凸显。无论是纳税人还是消费者，无论是小微企业抑或其他市场主体，其承受能力都

特别值得研究。瑏瑩 正是基于对承受能力或负担能力的考量，我国为减轻农民负担、中小企业负担、纳税人负

担等，瑐瑠曾在经济法领域作过大量制度调整，其中也涉及国家与国民的分配等经济宪法问题。瑐瑡

例如，宏观税负是衡量市场主体负担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体现了国民的负担状况，如过重则会带来诸多

问题。瑐瑢 尽管统计口径或方法可能不尽一致，但在我国整体分配体系中，政府占比相对较高已是各界的基本

共识。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是国家调整收入分配、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重要目标，瑐瑣这对于提升经济

效率和保障社会公平甚为重要。
在考察市场主体的负担能力时，应兼顾其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例如，税费之类的经济负担，即属于市

场主体的“直接负担”；而因制度缺失导致的市场主体遵从成本过高、交易成本过大等问题，则属于“间接负

担”。通常，直接负担更易受关注，但间接负担亦不应被忽视。通过提升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减轻

主体的间接负担，是推进法治的内在要求。此外，尽管国家力倡法治，但法律并非越多越好，瑐瑤质量不高的立

法数量越多，主体的负担可能会越重。因此，切实提升立法质量，实现法治体系完善，是应特别注意的问题。

２．轻重权衡理论

轻重权衡也是轻重理论的重要范畴，对其理解涉及两个角度：如果从静态的结果角度理解“轻重”，则轻

重权衡既是对主体负担轻重 的 衡 量，也 是 决 定 应 否 进 行 轻 重 调 整 的 基 础；如 果 从 动 态 的 手 段 角 度 理 解“轻

重”，强调对不同的对象要轻重有别，则“轻重”本身就是一种调控或规制，如高息、高价、重税、严监管等，都是

“重”手段，这些调制是否适当，既需要经济维度的“揆度”，也需要经济法上的“权衡”，尤其需要对各类“权”的
行使是否合法加以衡量。而上述轻重手段的实施结果，又会最终影响主体负担。因此，轻重权衡需要全面考

虑轻重的“动”“静”两种状态。
轻重权衡在古代即为重要的治国之术，在现代国家更是不可或缺。经济法作为“治国之法”，其调整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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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轻重均衡不是轻重等同，而是与主体负担能力相适应的轻重安排，这种安排要同时考虑效率与公平，因而是兼顾效率

与公平基础上的轻重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经济法 所 追 求 的，它 是 经 济 法 上 的 均 衡 原 理 的 体 现。可 参 见 张 守 文：《经 济 法 原

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页。

我国在《价格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均有关于承受能力的规定，由此 使“承 受 能 力”亦 成 为 重 要 的 法 律 概

念和法律问题。

对于这几类主体负担问题，在财税、金融、产业、竞争等诸多制度中都有相应调整。例如，国家废止农业税，推进“营改

增”、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等，都是为市场主体减负的重要努力。

对于管子提出的“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的思想（《管 子 揆 度》），如 果 从 主 体 负 担 的 角 度 作 扩 展 理 解，则 对 于 国 家

与国民的分配关系等经济宪法问题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

参见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问题的综合分析》，载《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参见国务院２０１３年２月３日批转的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部《关 于 深 化 收 入 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若 干 意

见》，以及张守文：《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４－６９页。

当代著名法学家桑斯坦（Ｃａｓｓ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认为，在接受政府当前职能的前提下，要实现政府的“化繁为简”，就应当谨慎

立法，减少规定的颁布。参见［美］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陈丽芳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前言，第１２页。



注重轻重权衡。所谓权衡，就是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用“权”来衡量主体的得失与负担轻重，而主体权力的大

小或权利的多少，以及具体的权重，都是衡量主体负担轻重的重要尺度；同时，赋予哪类主体以更多的权利或

权力，如何保障各类主体的“权”，又是轻重权衡后的重要抉择。瑐瑥

“权”的原意是秤砣，它本来就是用来衡量轻重的。在物理意义上，“权”的大小、重量以及在“衡”上的动

态位置，都影响对轻重的衡量。正确认识轻、重、权、衡相互之间的关系，瑐瑦以及“轻重”“权衡”之间的关系，同

样有助于分析法律领域的诸多问题。例如，在经济法领域，要衡量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就应考察经济法主

体的各种权力与权利的大小及其配置，因为它们会影响宏观税负、融资成本、市场自由度等重要指标，进而分

别影响公共物品、资金和市场机制的使用成本等，如果上述成本过高，市场主体负担过重，营商环境定会令人

堪忧，就需要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进行相应的轻重权衡和动态调整。

３．轻重调整理论

在经济法领域，轻重调整是基于主体负担和轻重权衡所作出的重要应对，它体现为权利义务的重新分

配，并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加以实现；它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领域，是轻重理论所关注的核心内容。由

于轻重调整直接涉及“权”的动态变化，因而权力与权利的再分配或“倾斜配置”至为重要，且始终是主体负担

调整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例如，在财税法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基于轻重权衡，曾通过将分配权向农民倾斜，开启了农村改

革；通过将分配权向企业和职工倾斜，带动了城市改革。尤其自１９８４年以来，我国每隔１０年就进行一次实

质意义上的税制变革，力图通过对国家与国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调整，瑐瑧使各类主体的负担更

趋合理。近几年，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国家更是多次试图通过财税法制度的调

整，来大幅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瑐瑨

又如，在金融法领域，金融机构的定价权或收费权，不仅事关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或金融负担，也会影响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要服务实体经济，扶持小微企业，就需要从金融角度权衡其负担轻重，并依法综合运用

利率、汇率等各类金融工具，适度调息调准。瑐瑩

此外，在竞争法领域，各类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都会加大市场主体的竞争成本，而此类成本的高低，则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竞争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更大范围推进竞争法的

有效实施，切实减轻各类主体的竞争成本和相关负担，同样非常重要。瑑瑠

４．轻重适度与轻重均衡理论

调制适度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此相一致，轻重理论强调：不仅经济法主体的实际负担要轻重适

度，对于其负担的轻重权衡和相应的轻重调整也要适度。尤其是轻重调整，会直接涉及相关主体权义结构的

变化以及利益的具体分配，唯有轻重适度，才可能实现轻重均衡。可见，轻重适度与轻重均衡密切相关。要

使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变得适当，就应在轻重权衡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轻重调整，以实现轻重均衡。瑑瑡

轻重适度与轻重均衡是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轻重失衡在现实中却屡见不鲜，且主要体现为

市场主体的负担过重问题。其实，如果只是片面强调ＧＤＰ和财政收入，就一定会导致经济与环境、效率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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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这些方面涉及主体的经济发展权问题。可参见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管子 揆 度》）。据 此，权、衡 等 都 被 认 为

是轻重理论的重要范畴。

对于税制的变迁周期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调整问题的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税制 变 迁 与 税 收 法 治 的 现 代 化》，载《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这些改革虽然减少了国家的收入，但客观上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富强，因 而 与 轻 重 理 论 的 实 践 者 所 追 求

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 平准书》）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其中涉及财政法、税法等多方面的问题。

管子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 山至数》），因此，币值的稳定和调整、利率或汇率的变化，都涉及轻

重权衡与轻重调整问题。例如，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我国央行主动对人民币大幅贬值，就是通过“币轻”手段实施的调控。

在竞争法领域，各类法律的执行是否依法适度，能否保障竞争权的充分行使，直接关乎竞争成本或市场机制的使用成

本，从而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负担。因此，通过有效的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壁垒，从而减少竞争成本，亦非常重要。

同前注瑏瑦，陈国权文。



平的轻重失衡，并最终加重市场主体的负担。此外，轻重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市场主体的“承受能力”、
主体的行为效率或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等直接相关，需要不断通过经济法的有效调整，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

展，并在此过程中保障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
（三）对“轻重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应用

上述轻重理论与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是内在一致的，它为经济法调整市场主体负担提供了理论框架，作
为对历史上的轻重理论的拓补和扩展，该理论可用于对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解释，因而

对于丰富经济法理论，解释和解决经济法领域的诸多问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首先，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轻重手段的分析，也适用于轻重结果的评估。我国春秋时期由管仲实施的多

种轻重调整，被公认为属于早期的经济调控。随着后世轻重调整所涉范围日益广阔，轻重理论的应用亦随之

不断扩展。但从总体上说，早期的轻重理论仍然更关注“手段”。而在经济法学的轻重理论中，则不仅要关注

轻重调整的“手段”，还要重视轻重调整的“结果”，即主体负担的轻重。由于经济法领域的法律义务，最终都

会落实或体现在主体负担上，因而不仅应从单项负担、微观负担和个体负担的角度，还应从综合负担、宏观负

担和整体负担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负担展开深入研究。
其次，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主体的直接负担，也适用于研究其间接负担。对于市场主体直接的经济

负担（如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等）和间接的行政负担（如过度的行政管制、政府干预等），尤其应分析其成因，以
便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主体负担过重问题。其实，一国要增进社会的总福利，就必须努力减轻各类主体的负

担，从古代的“轻徭薄赋”、瑑瑢“与民休息”到当代的“为企业减负”，从司马迁的“善因论”到今天对政府与市场

功能的再认识，瑑瑣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再次，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对经济调制权的分析，也适用于对经济自由权的研究。自管子以来发展出的

轻重理论，涉及今天的经济调制权问题，瑑瑤而司马迁的“善因论”，则涉及经济自由权问题，把两类理论结合起

来，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轻重理论。从“善因论”的现实意义看，强调“善者因之”，就是要给市场主体更多的经

济自由，减少政府的各类行政干预，减轻市场主体的各种负担，它既需要行政法有效发挥作用，真正限制政府

的权力，也需要经济法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作出有效约束，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

经济自由权和经济发展权。瑑瑥 因此，经济法应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既要重经济调制权，更应重经济自由权，
从而在整体上实现有效的轻重权衡。

最后，轻重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市场主体，也适用于特殊意义上的“中观主体”。以往的

经济法研究对政府和市场主体关注较多，但今后也要更加关注“承载”各级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的区域、行

业、产业等，这些“载体”具有一定的层次和综合意义，在理论上可称为“中观主体”，以与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

相区别。例如，我国历史上曾存在的“重投资轻消费”、“重重轻轻”、“重城市轻乡村”等轻重失衡问题，都与上

述的中观主体有关。此外，面对其他方面的轻重失衡，如“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重效率轻公平”等，也需

要强化经济法的调整。
上述各个方面的扩展应用，与轻重理论所涉及的主体的负担能力、轻重权衡、轻重调整和轻重均衡等问

题直接相关。同时，由于学界对轻重理论的理解日益深广，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哲学”，瑑瑦加之轻重的价值、理

念、手段等与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内在一致，因此，轻重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可适用于经济法的各个领域，而并非

限于主体负担方面；同时，经济法作为治国之法和促进发展之法，其调整跨越广阔的时空维度，相应地，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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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齐桓公在位时，“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管子 大匡》），这样的税负在

今天看来确实较低。
“司马迁定理”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明确的界定，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政府与市

场关系的法律调整》，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聂志红：《中国古代的经济干预主义思想———＜管子＞“轻重 论”》，载《海 南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社 科 版）２００８年 第６
期。

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需要关注其经济发展权的法律保障。相关探讨可参见张守文：《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８页。

同前注瑏瑣，陈宣明文。



理论的应用空间也更大。
从上述扩展应用看，对轻重理论还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的轻重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市场主体

负担问题；而广义的轻重理论，则可扩展用于解释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轻重权衡和轻重调整等

问题。当然，轻重理论的广义和狭义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突出，则大量经济法主

体必然负担过重，因而也需要通过相应调整来确保轻重均衡，这样才能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促进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市场主体负担过重，是我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市场主体的负担调整，则与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优

化等密切相关，尤其需要通过经济法的适当安排，实现市场主体的负担适度。
为此，本文着重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方面，从负担调整的制度实践出发，探讨加强经济法

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应加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的协调，遵循法定、适度和绩效的原则，不断提升相关

的法治化水平，防止市场主体负担的轻重失衡，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上述的制度

实践，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轻重理论”的借用、借鉴和拓展，提炼适用于市场主体乃至各类经济法主体的“轻重

理论”，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负担调整的相关问题，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经济法理论。
“负担”是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领域都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范畴。与此相关联，负担能力、轻重权

衡、轻重调整、轻重适度和轻重均衡，既是轻重理论中相互联系的范畴，也是构成轻重理论的各类具体理论，
上述范畴和理论构成的范畴体系和分析框架，既可用于分析经济法的一般问题，也可用于分析经济法各具体

领域的特殊问题，由此亦有助于增进或拓展对轻重理论的理解。
市场主体的负担乃至各类经济法主体的负担，是在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重

要问题，各类主体的负担轻重，不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影响整体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定，因而在

未来的经济法治建设方面需更加重视。我国当前正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

中，将现代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现代经济体制等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上述各方面，均与市场主体的

负担调整直接相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讨市场主体负担的法律调整问题，既有助于推动经济法的分配

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完善，促进“法治与发展”领域的研究，也有助于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从而实现经济与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ｈｏｓ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ｗｓ，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ｏｎｌｙ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ｎ　ｗ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ｄｒａ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ａｎ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Ｌｅｇ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责任编辑：孙　晋）

６１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